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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三号）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社会服务 

 

海淀区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海淀区统计局  海淀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2018 年 4月 20 日 

 

海淀区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对全区 7 个镇和 80 个村级单位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社会服务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结果公布

如下： 

一、交通 

2016 年末，在镇域范围内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镇占全部镇

的 71.4%。 

100.0%的村通公路，100.0%的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村委会

到最远自然村、居民定居点距离以 5 公里以内为主。 

表 1                     镇、村交通设施  

单位: % 

 全区 山前地区 山后地区 

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镇 71.4 33.3 100.0 

通公路的村 100.0  100.0 100.0 

按通村主要道路路面类型分的村    

水泥路面 2.5 0.0 3.2 

柏油路面 97.5 100.0 96.8 

按村内主要道路路面类型分的村    

水泥路面 7.5 5.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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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油路面 92.5 94.1 92.1 

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 100.0 100.0 100.0 

村委会到最远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距离    

5 公里以内 98.8 94.1 100.0 

6-10 公里 1.3 5.9 0.0 

11-20 公里 0.0 0.0 0.0 

20 公里以上 0.0 0.0 0.0 

 

二、能源、通讯 

2016 年末，100.0%的村通电,43.8%的村通天然气，100.0%

的村通电话,100.0%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100.0%的村通宽带互

联网，46.3%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表 2                     村能源、通讯设施 

单位:% 

 全区 山前地区 山后地区 

通电的村 100.0 100.0 100.0 

通天然气的村 43.8 94.1 30.2 

通电话的村 100.0 100.0 100.0 

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 100.0 100.0 100.0 

通宽带互联网的村 100.0 100.0 100.0 

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 46.3 58.8 42.9 

 

三、环境卫生 

2016 年末，100.0%的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100.0%的镇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71.4%的镇有污水处理厂

(站)。100.0%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52.5%的

村有垃圾分类收集，100.0%的村有专职环卫人员，100.0%的村生活污

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100.0%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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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镇、村卫生处理设施 

单位:% 

 全区 山前地区 山后地区 

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镇 100.0 100.0 100.0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镇 100.0 100.0 100.0 

有污水处理厂(站)的镇 71.4 33.3 100.0 

生活垃圾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 100.0 100.0 100.0 

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村 52.5 88.2 42.9 

有专职环卫人员的村 100.0 100.0 100.0 

生活污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 100.0 100.0 100.0 

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 100.0 100.0 100.0 

 

四、文化教育 

2016 年末，100.0%的镇有幼儿园、托儿所，100.0%的镇有

小学，85.7%的镇有图书馆、文化站，42.9%的镇有剧场、影剧院，

14.3%的镇有体育场馆，100.0%的镇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 

42.5%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76.3%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 

表 4                    镇、村文化教育设施 

单位:% 

 全区 山前地区 山后地区 

有幼儿园、托儿所的镇 100.0 100.0 100.0 

有小学的镇 100.0 100.0 100.0 

有图书馆、文化站的镇 85.7 66.7 100.0 

有剧场、影剧院的镇 42.9 66.7 25.0 

有体育场馆的镇 14.3 0.0 25.0 

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的镇 100.0 100.0 100.0 

有幼儿园、托儿所的村 42.5 70.6 34.9 

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 76.3 82.4 74.6 

 

五、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 

2016 年末，100.0%的镇有医疗卫生机构，100.0%的镇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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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助理)医师，71.4%的镇有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57.1%的镇有

本级政府创办的敬老院。 

66.3%的村有卫生室，42.5%的村有执业(助理)医师。 

表 5                镇、村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 

单位:% 

 全区 山前地区 山后地区 

有医疗卫生机构的镇 100.0 100.0 100.0 

有执业(助理)医师的镇 100.0 100.0 100.0 

有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的镇 71.4 33.3 100.0 

有本级政府创办的敬老院的镇 57.1 33.3 75.0 

有卫生室的村 66.3 70.6 65.1 

有执业(助理)医师的村 42.5 47.1 41.3 

 

六、市场建设 

2016 年末，42.9%的镇有商品交易市场，14.3%的镇有以粮

油、蔬菜、水果为主的专业市场。 

76.3%的村有 50 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48.8%的村

开展旅游接待服务，56.3%的村有营业执照的餐馆。 

表 6                       镇、村市场 

 单位:% 

 全区 山前地区 山后地区 

有商品交易市场的镇 42.9 33.3 50.0 

有以粮油、蔬菜、水果为主的专业市场的镇 14.3 0.0 25.0 

有 50 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的村 76.3 94.1 71.4 

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 48.8 64.7 44.4 

有营业执照的餐馆的村 56.3 100.0 44.4 

 

注： 

1.村：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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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指本村地域内的主要道路由村集体或其他单位统一

组织安装了路灯。道路两旁由住户零星安装在门前的灯不包括在内。 

3.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为网上购物等新型商品交易模式服

务的配送站点。 

4.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镇：指全部或部分住户通过城乡自来水管道网饮用自来

水住户的镇。 

5.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

圾集中处理，或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但是对垃圾实行统一集中清运处理。 

6.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指本村地域内完成或部分完成了露天粪缸、粪坑、

旱厕、简易厕所的改造，大多数或全部居民使用带有化粪池、沼气池或三隔池厕所，

部分居民使用公共厕所或其他村里指定的定点场所作为倾倒粪便的场所。 

7.有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的镇：指在镇辖区内提供食宿、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伤残

革命军人休养院、复退军人慢性病疗养院、复退军人精神病院、光荣院、社会福利院、

儿童福利院、精神病福利院、老年收养性机构(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收养性

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镇。 

8.有卫生室的村：指在本村地域内，经县及以上医疗主管部门许可，由各种经济

组织和个人创办的卫生室（所、站）。卫生室（所、站）需要拥有固定经营场所，主

要从事医疗卫生活动。不包括专业的牙医室，以及主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9.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指有营业执照，在本村地域内从事旅游接待、餐饮和

住宿等服务的居民户。包括提供茶馆、酒馆、乡村旅店、农家乐等活动的居民户。 

10.有商品交易市场的镇：指在镇辖区内经有关部门和组织批准设立，有固定场

所、设施，有经营管理部门和监管人员，若干市场经营者入内，常年或实际开业三个

月以上，集中、公开、独立地进行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等现货商品交易以及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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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服务的交易场所，包括各类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的镇。 

11.北京市海淀区山前地区包括海淀镇、东升镇、四季青镇；山后地区包括温泉

镇、西北旺镇、苏家坨镇、上庄镇。 

12.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